
115 年度花蓮縣政府提升托育人員身心健康與責任保險 

實施計畫 

一、計畫緣起：為建構優質且友善的托育環境，本府針對本縣居家托育人員提

供實質支持。在身心健康方面，透過心理諮商及健康檢查費用補助，落實預防

醫學理念，確保人員以最佳身心狀態提供服務，進而提升家長信賴與人員久任

意願；在執業保障方面，則藉由責任保險費用補助，建立完善的風險轉嫁機

制，減輕托育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生意外衍生之賠償負擔。期能透過「身心守

護」與「執業保險」雙重防護網，共創家長、幼兒與托育人員三贏之局面。 

二、預期目標： 

(一) 落實身心健康管理，建構安全托育環境：透過定期身心健康檢查補

助，落實預防醫學與早期篩檢，確保托育人員具備良好之身心狀態執行職

務，進而為收托幼兒營造健康、安全無虞的成長環境。 

(二) 強化執業風險轉嫁，保障雙方權益：藉由全額（或部分）補助責任保

險費，建立完善的風險分擔機制。當托育人員因執行職務過失致幼兒受傷衍

生賠償責任時，得透過保險理賠有效轉嫁風險，減輕其經濟負擔，同時保障

受托家庭獲得實質補償。 

(三) 優化從業福利待遇，穩定托育人力資源：透過挹注經費減輕托育人員

之健檢與保險負擔，具體展現政府對托育專業之重視與關懷；期能藉此提升

工作滿意度與職業認同感，增加人員久任意願。 

(四) 貫徹法規遵循，健全管理制度：確保本計畫執行符合中央及地方政府

關於托育人員身心健康管理及責任保險之相關法規規範，落實依法行政，建

立制度化之托育輔導管理體系。 

三、依據：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6 條之 5（主管機關輔導與管理權責）。 

(二)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3 條及第 4 條（托育人員投保

責任保險與健康檢查義務）。 

四、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五、協辦單位：花蓮縣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以簡稱居居托中心） 



六、實施期間：115 年 1 月 1日(簽准日在後者自簽准日起算)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七、受補助對象、補助基準： 

(一)健康檢查費用 

1.受補助對象： 

(1)領有本府核發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 

(2)符合 2 年 1次健康檢查資格，由居托中心造冊通知。 

(3)其他因特殊事由，經本府專案審核通過具受補助資格者。 

2.補助基準：每二年補助 1次，覈實補助計新臺幣 4,500 元為限。 

(二)心理諮商費用 

1.受補助對象： 

(1)領有本府核發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 

(2)實際收托三親等以外之幼兒累計滿 3 個月以上。 

(3)其他因特殊事由，經本府專案審核通過具受補助資格者。 

2.補助基準：每年補助 1 次，覈實補助計新台幣 2,000 元為限。 

(三)責任保險費用 

1.受補助對象： 

(1)領有本府核發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 

(2)實際收托三親等以外之幼兒。 

2.投保期間規範： 

(1)當年持續托育並投保:保險期間 115 年 1 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2)當年新收托投保:保險期間收托事實前任一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3.補助基準：每年補助 1 次，覈實補助計新台幣 2,640 元為限。 

八、申請(應備)文件審核及撥款方式： 



(一) 申請(應備)資格證明文件： 

1.健康檢查： 

(1)申請表 

(2)健康檢查報告 

(3)收據：應包含受檢人姓名、受檢日期、自付金額及醫療院所章戳。 

(4)附件 1:身分證、郵局帳號封面影本 

(5)附件 2:領據 

(6)非本人帳戶填寫切結書 

2.心理諮商： 

(1)申請表 

(2)領據：應包含受檢人姓名、受檢日期、自付金額及醫療院所章戳。 

(3)附件 1:身分證、郵局帳號封面影本 

(4)附件 2:領據 

(5)非本人帳戶填寫切結書 

3.責任保險： 

(1)申請表 

(2)保單資料及收據：應包含受保人姓名、保單金額及投保期間符合計畫規

範等相關資料。 

(3)附件 1:身分證、郵局帳號封面影本 

(4)附件 2:領據 

(5)非本人帳戶填寫切結書 

(二)注意事項: 

1.通知與執行：本縣居托中心應依據本計畫之健康檢查補助資格，造冊篩選

當年度應受檢之托育人員，並主動通知其辦理。 



2.補助原則：本計畫採「實支實付」方式辦理。補助金額依實際支出核算，

超出部分由托育人員自行負擔。 

3.審查與核銷： 

(1)初審與送件：托育人員備齊相關申請文件送交居托中心進行初審。居托

中心完成初審後，責任保險補助應於當年度 3 月 31 日前及 10 月 31 日前向

本府提出核銷申請，健康檢查及心理諮商補助應於當年度 10 月 31 日前向本

府提出核銷申請；逾期送件者，本府不予受理。 

(2)複審與撥款：本府經複審通過後，將補助款項撥入指定帳戶；若審查發

現文件缺漏，將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3)撤銷與追繳：申請人如有資格不符、重複請領或虛報不實之情事，本府

將撤銷原核定並以書面通知限期繳還溢領款項；屆期未繳還者，依法移送行

政執行。 

九、本計畫經奉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之。 


